
大鹏新区葵新-官湖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留用土地土地整备单元规划已经大鹏新区管委会二〇二五年第十四次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市规划国土委关于规范土地整备规划
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深规土〔2018〕805号)及《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优化完善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留用土地土
地整备单元规划审批流程的通知》（深规划资源〔2025〕348号）等相关规定，现对该规划草案予以公示：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盐坝高速葵涌出入口附近。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实施范围面积为314559.4平方米。经

规划研究，留用土地共5宗，总用地面积为86167.3平方米，规划总容积为365931平方米，具体构成如下：
住宅建筑面积309032平方米（含保障性住房7536平方米）；
商业、办公及旅馆业建筑36003平方米（含社区菜市场500平方米、母婴室68平方米）；
公共配套设施建筑面积20896平方米，包括：
9班幼儿园2处，每处建筑面积3793平方米（含托育机构300平方米、独立占地面积3200.0平方米），合计7586平方

米（含托育机构600平方米、独立占地面积6400.0平方米）；社区管理用房3处，每处建筑面积均为300平方米；社区警
务室3处，每处建筑面积均为50平方米；社区服务中心3处，每处建筑面积均为600平方米；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2处，
每处建筑面积均为1500平方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2处，每处建筑面积均为1400平方米；党群服务中心2处，每处建筑面
积均为650平方米；文化活动室2处，每处建筑面积均为1000平方米；公共充电站1处，建筑面积为1100平方米；单元机
房1处，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邮政所2处，每处建筑面积均为100平方米。

另配建：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2处，场地面积分别为1344.0平方米、1315.0平方米；社区儿童游戏场地4处，场地面积均为

600.0平方米。物业服务用房按照《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核定。
本次规划草案对《深圳市大鹏401-01号片区[葵涌中心区]法定图则修编》和《深圳市龙岗401-02号片区[土洋、官湖

地区]法定图则》作出如下调整：
（一）社区留用土地用地布局调整
1.将原07-30教育设施用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与07-31地块合并为07-31地块，用地面积26335.0平方米；
2.07-34地块因落实盐坝高速市政化改造工程线位，用地面积调整为14001.7平方米；
3.将原13-01发展备用地（37441.2平方米）调整为两宗居住用地，并同步落实盐坝高速市政化改造工程线位及调整

地块边界：13-01-01地块，用地面积17816.2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13-01-02地块，用地面积19625.0平
方米，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

4.将原04-20地块划分为04-20-01、04-20-02两宗用地：选取04-20-01地块作为留用土地，用地性质调整为商业用
地，用地面积8389.3平方米；04-20-02地块，用地面积16273.8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

（二） 其他相关调整
1.落实并优化原13-01地块的建议性支路，新增规划一路、规划二路，道路宽度均为16米；
2.落实盐坝高速市政化改造工程线位并同步调整相应地块用地边界；
3.结合《深标》要求，调整以下道路红线宽度：虎排路由12米调整至16米；官湖路、官景路、湖龙路调整至16米；
4.将原13-01发展备用地部分调整为教育设施用地，编号为13-01-03，用地面积20411.1平方米；
5.结合留用土地、教育设施用地及规划道路，将原13-01地块剩余用地划分为两宗发展备用地：13-01-04地块，用地

面积16494.9平方米；13-01-05地块，用地面积55300.2平方米；
6.结合虎排路红线调整，将原07-33水域用地面积调整为2988.4㎡，原07-32公园绿地用地面积调整为3582.6㎡；
7.结合官景路和官湖路红线调整，将原04-21地块用地面积调整为3797.8平方米，并依《深标》调整用地类型为公园

绿地。
二、现场公示
（一）深圳市大鹏新区住房和建设局
地址：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金业大道140号
（二）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
地址：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福塘南路28号
（三）项目现场           
1.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葵新社区
地址：深圳市大鹏新区葵鹏路30号
2.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官湖社区
地址：深圳市大鹏新区官湖东路88号
三、平面媒体公示
深圳商报
四、网上公示
大鹏新区政府在线
网址：https://www.dpxq.gov.cn
五、公示时间 
2025年10月16日至2025年11月14日，共30个自然日。
六、意见反馈 
（一）公示期间对该规划草案有任何意见或建议需书面反馈，请于2025年11月14日前书面反馈（邮寄以邮戳日期为

准）；
（二）个人反馈的，请附身份证复印件、联系地址及方式；
（三）多人共同反馈的，请附各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地址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地址和联系方式；
（四）单位反馈的，请附单位法人代表、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地址及联系方式 。
七、联系方式 
深圳市大鹏新区住房和建设局
地址：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金岭路1号
电话：0755-28336223
八、版本声明
本次公示的土地整备规划成果仅为草案，最终成果以政府批准文件为准。欢迎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

议。
深圳市大鹏新区住房和建设局

202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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